
债券代码：115032.SH  债券简称：23 江公 01 

债券代码：185621.SH  债券简称：22 江公 01 

 

 

平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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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行人 

 

南京江北新区公用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住所：南京市江北新区长芦街道方水路168号） 

 

债券受托管理人 

 

 

（住所：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福田街道益田路 

5023号平安金融中心B座第22-25层） 

 

2023 年 5 月 



重要声明 

 

本报告依据《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管理办法》”）、

《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执业行为准则》（以下简称“《执业行为准则》”）、《南京

江北新区公用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2022 年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一期）募集说明书》、

《南京江北新区公用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2023 年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一期）募集说明

书》、《南京江北新区公用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2022 年公开发行公司债券受托管理协议》

等相关信息披露文件以及南京江北新区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

“发行人”）出具的相关说明文件以及提供的相关资料等，由债券受托管理人平安证

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平安证券”）编制。 

本报告不构成对投资者进行或不进行某项行为的推荐意见，投资者应对相关事宜

做出独立判断，而不应将本报告中的任何内容据以作为平安证券所作的承诺或声明。

请投资者独立征询专业机构意见，在任何情况下，投资者不能将本报告作为投资行为

依据。 

 

  



一、债券基本情况 

（一）22 江公 01 

1、发行人：南京江北新区公用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2、债券名称：南京江北新区公用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2022 年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

一期）； 

3、债券简称：22 江公 01（代码：185621.SH）； 

4、发行时间：2022 年 4 月 8 日； 

5、发行总额：人民币 2.50 亿元； 

6、债券期限：3 年； 

7、发行利率：3.39%； 

8、担保方式：无担保； 

9、评级情况：主体信用级别为AA+，债项评级为AA+。 

 

（二）23 江公 01 

1、发行人：南京江北新区公用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2、债券名称：南京江北新区公用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2023 年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

一期）； 

3、债券简称：23 江公 01（代码：115032.SH）； 

4、发行时间：2023 年 3 月 14 日； 

5、发行总额：人民币 8.90 亿元； 

6、债券期限：3 年； 

7、发行利率：3.70%； 

8、担保方式：无担保； 

9、评级情况：主体信用级别为AA+，债项评级为AA+。 

 

二、本次临时受托管理事务报告涉及发行人重大事项如下 

（一）出售资产的基本情况 



1）交易概述 

1、本次交易的基本情况 

根据江北新区国企改革工作专班《关于加快落实新材料科技园管办政企分开的通

知》、《关于加快落实推进国企改革当前重点工作的通知》，南京江北新区公用控股

集团有限公司拟将所持南京新城实业有限公司 100%股权转让至南京江北新区建设投

资集团有限公司，股权转让价格以评估价值为依据，采用非公开协议转让方式。 

2、本次交易是否构成重大资产重组情况 

本次出售、转让资产总价值、资产在上年度的营业收入、资产净额占发行人上年

末资产总额、营业收入和净资产比例均未达到 50%，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2）交易对方情况 

1、基本情况 

资产受让方名称：南京江北新区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北建投”）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南京市江北新区长芦街道方水路 168 号 

主要办公地点：江苏省南京市江北新区天浦路 1 号 

法定代表人：熊福旺 

注册资本：600,000 万元人民币 

实缴资本：600,000 万元人民币 

实际控制人：南京市江北新区管理委员会 

经营范围：高新技术产业投资与管理;公用基础工程开发;房地产开发咨询服务;企

业生产所需原辅材料及配套设备供应;机电产品、仪器仪表、五金交电、通讯设备（不

含地面卫星接收设备）销售;高新技术产品研制、销售。（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

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许可项目:房地产开发经营（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

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一般项目:住房租赁

（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2、与发行人关系 

发行人与江北建投不存在关联关系。 

3）交易标的情况 

标的名称:南京新城实业有限公司（简称：“新城实业”） 



成立时间：2011 年 12 月 6 日 

注册资本：83,672 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许可项目：房地产开发经营；建设工程施工（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一般项目：非

居住房地产租赁；住房租赁；办公设备租赁服务；企业管理；企业管理咨询；物业管

理；停车场服务；餐饮管理；科普宣传服务；安全咨询服务；环保咨询服务；社会经

济咨询服务；信息咨询服务（不含许可类信息咨询服务）；科技推广和应用服务；科

技中介服务；知识产权服务（专利代理服务除外）；互联网数据服务；以自有资金从

事投资活动；会议及展览服务；组织文化艺术交流活动；市政设施管理（除依法须经

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发行人持有新城实业股权比例为 100%。 

本次交易项下，发行人转让所持有新城实业 100%股权，标的股权转让价款为

79,804.33 万元，最终以实际转让价款为准。本次交易完成后，发行人不再持有对新城

实业的股权。截止 2022 年 12 月 31 日，新城实业经审计的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科目 2022 年末/年度金额（万元） 

资产总额 287,141.75 

货币资金总额 26,785.35 

负债总额 199,451.70 

营业收入 27,712.60 

净利润 -8,424.49 

经营活动现金流量净额 15,857.45 

投资活动现金流量净额 -57.66 

筹资活动现金流量净额 -31,955.62 

本次交易不存在重大争议、诉讼或仲裁事项，不存在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 

本次交易导致发行人合并报表范围变更，新城实业不再纳入发行人合并报表范围。

截止 2022 年末，发行人为新城实业提供担保规模为 10 亿元，新城实业无占用发行人

资金情形，上述情况对发行人日常经营和偿债能力的无重大不利影响。 

4）相关决策情况 

本次出售、转让资产事项依公司章程已于 2023 年 4 月 27 日形成股东会决议，相

关资产产权尚未完成过户登记、工商登记。 



（二）影响分析 

根据发行人 2023 年 4 月 28 日披露的《南京江北新区公用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关

于出售资产的公告》，发行人本次出售、转让资产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本次出

售、转让资产为发行人正常处置资产行为，所出售标的企业的净资产占发行人 2022

年末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 9.68%。本次出售、转让资产不会对发行人生产经营、财

务状况和偿债能力产生重大不利影响。 

 

三、受托管理人声明 

平安证券作为 22 江公 01 和 23 江公 01 的受托管理人，为充分保障债券投资人的

利益，履行债券受托管理人职责，在获悉相关事项后，根据《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执

业行为准则》要求出具本临时受托管理事务报告。 

平安证券后续将密切关注发行人关于 22 江公 01 和 23 江公 01 本息偿付及其他对

债券持有人有重大影响的事项，并严格按照《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执业行为准则》、

《债券受托管理协议》等规定或约定履行债券受托管理人的职责。 

特此提请投资者关注公司债券 22 江公 01 和 23 江公 01 的相关风险，并请投资者

对相关事项做出独立判断。 

 

四、受托管理人的联系方式 

有关受托管理人的具体履职情况，请咨询债券受托管理人的指定联系人。 

联系人：张汭、孙新泽 

联系电话：021-38630697 

 

（以下无正文） 



（本页无正文，为《平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南京江北新区公用控股集

团有限公司出售资产的临时受托管理事务报告》之盖章页） 

 

 

 

 

 

 

 

 

 

 

平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